
 
 
 
 
 
  
 
 

 

 

 
 
 
 
 
 
 
 
 
 
 
 
 
 
 
 
 
 
  
 
 
 
 
 
 
 
 
 
 
 
 
 
 
 
 
 
 

  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
大连市甘井子区六十一岁韩淑华女士，先
后七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抄家，遭酷刑
摧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控告迫害元凶
江泽民，其刑事控告书 6 月 23 日由最高
检察院签收。 

韩淑华女士说，《宪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
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
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为维护宪法，我作
为原告，将破坏宪法，践踏人权，残害信
仰群体的江泽民状告到法庭。” 

【明慧网】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

一周内，又有 20644 位法轮功学员及亲

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

起诉江泽民，要求严惩其发起并操纵国

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将江泽民送

上法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听到消息的普

通民众也积极支持诉江。 
从 5 月到 7 月初两个月内，明慧网

已收到 43404 人（34581 案例）控告江泽

民的刑事控告状、自诉状副本。由于网

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

止于此。◇ 

图：本周（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诉
江案例、人数按日期分布图 

韩淑华女士因病走入大法修

炼。那时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胆

囊炎、阑尾炎、肾炎、乳腺炎、附

件炎、咽炎、中耳炎、胃炎、坐骨

神经痛、腰椎盘突出、严重脑神经

衰弱等各种疾病，每天在痛苦中煎

熬。为了看病，四处求医，家里的

钱都看病用了。在走投无路之时，

法轮功使其绝处逢生，炼功两个月

就达到一身轻。 
韩淑华女士说，“大法不仅使

我身体健康，心性和道德品质都得

到了提高，工作中、家庭中处处都

留下了我欢快的身影。单位同事

说：你要不是炼了法轮功，这么大

的工作量你是干不了的（单位缩

员，我兼了三个人的工作）。邻居

说：你人太正了，太善良了，是个

好人。” 
可是这么好的功法，于国于民

百利而无一害的大法，却在江泽民

一手导演下被荒唐的取缔了。铺天

盖地的打压，疯狂的迫害，十几年

来使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家破

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十几

年来，韩淑华女士先后七次被非法

绑架，两次被抄家，身心受到严重

伤害，亲人承受了很大痛苦。 
下面是韩淑华女士诉述她遭

受的迫害事实： 
二零零零年十月，警察因找不

到我，到我父亲家抓我，父亲经不

起惊吓，第二天就住进医院，十天

就去世了。 
二零零一年，我因在公园炼

功，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非
法劳教两年半。因为我不转化，他

们用酷刑折磨我，把我关到小号里

吊起来打，两只胳膊一字形绑在铁

笼上，两条腿也是一字形绑在铁笼

上。当第二条腿被一下抬起时，大

腿肌肉瞬间被拉伤。他们怕楼下劳

动现场干活的人听到我的喊声，就

用脏抹布堵住我的嘴，用棒子打

我；捏住鼻子灌辣椒水，呛的我

鼻涕眼泪的。然后叫一个刑事犯

打来一桶开水，用毛巾蘸开水捂

在脚和小腿上。当把我放下来时，

我已不会走路了，两只脚起了大

水泡。 
他们又架起我在地上来回拖，

致使右脚面整个皮被撕下来，肉

都露出来了。他们还不甘心，将

我的衣服脱光羞辱我。有一个叫

谢小丽的，自称自己是大灰狼，

穿着运动鞋，在我肌肉拉伤的大

腿根使劲的踩。折腾了一下午，

他们几个筋疲力尽，把我拖到小

号里。这时两只脚和小腿都肿起

来了，水泡开始往下淌水，一沾

在哪皮就下来了，只好用手纸卷

垫起来。一个警察小队长看到后

起了恻隐之心，踢了一个打手一

脚说：你也是女人，怎么这么狠！

后来脚又感染了，他们把我背到

卫生所，在没打麻药情况下把整

张皮又揭下来。痛的我浑身战栗，

手抽筋。在场的人都把脸背过去，

有的走到窗前向外看。 
二零零三年一月，教养院办

起了强制转化班，邪恶利用转化

率、晋级、提升、嘉奖等手段，

引诱警察、邪悟人做转化。每天

大量播放诽谤大法的电视、广播、

录音进行洗脑。同时搞体罚：罚

站、不让睡觉、打背靠。在洗脑

班九天没让我睡觉，最后出现了

幻觉。有时站着睡着了，一腚做

在地上或撞在铁笼上，就是那时

尾骨摔坏了，至今坐着还痛。 
因为我不转化，就把我关进

小号里进行迫害。不让睡觉、限

制上厕所、不让洗澡换衣服。天

冷时往身上泼冷水，然后打开窗

户吹冷风冻你、往地上泼水，让

你睡在湿地上、戴一（转下页）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张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调查。 

张家成曾是主管辽宁省监狱、劳

教系统的最高官员。长期以来，张家

成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血。对上忠实

执行“610”高官的迫害政策，对下提

拔、培植一批靠迫害法轮功学员起家

的监狱长、教养院长。 

今年 4 月落马的辽宁省监狱管理

常委、原盘锦监狱监狱长宋万忠就是

张家成一手提拔的，宋万忠因残酷迫

害法轮功被海外明慧网多次曝光，并

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列在追查名单。

宋万忠在任盘锦监狱监狱长期间，驱

使狱警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八名法

轮功学员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 

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惨烈的省

份之一，迫害致死人数，绑架、判刑

人数，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在监

狱、劳教所里，更是发生了多起震惊

世界的酷刑迫害案例。辽宁省各地的

多所监狱、劳教所沦为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黑窝，如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女

子劳教所”，沈阳监狱城（包括辽宁

省女子监狱，沈阳第一监狱等多所监

狱），盘锦监狱，大连南关岭监狱，

本溪溪湖监狱、沈阳东陵监狱等。每

个监狱的监狱长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手段都如出一辙，都毫无人性。而这

些监狱长都是原主管监狱的辽宁省司

法厅厅长张家成一手提拔、培植的。 

“沈阳监狱城”包括辽宁女子监

狱、沈阳第一监狱等多所监狱。据不

完全统计，已有四十七位法轮功学员

在沈阳监狱城被迫害致死，或在监狱

遭受摧残后含冤离世。由于中共当局

的信息封锁，可能还有更多的迫害致

死案例。 

“沈阳监狱城”里的辽宁省女子

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最残暴、

最狂虐、最血腥的“黑暗集中营”。

在那里，只有权力，没有法律；只有

凶残，没有人性；为了逼迫法轮功学

员放弃对神的信仰，监狱对法轮功学

员扇耳光、上大挂、挂小号、电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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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照片拍摄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
迫害发生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在
强制转化班被殴打、烫伤。 

（接上页）种帽，绳子抽的紧紧的，

使我五官扭曲，透不过气来，最后憋

得身体出现了紫癜、心脏衰竭、手脚

发凉躺在地上。 
后来我反迫害绝食，他们用很粗

的管子给我灌食，食管已插到胃的底

部，还往里插。后来把我绑在死人床

上，身体呈大字型固定在床上不能

动，更不能翻身，腰象折了一样痛。

一次把床板抽掉三块，头和臀部没有

依托往下耷拉。 
我在小号被关了五个月，人瘦的

皮包骨头，背和腰都抬不起来。当走

出教养院时，两个哥哥来接我，看到

我这样他们都哭了。 
二零一一年被大连国保送抚顺

洗脑班达五十天，邪悟人员整天播放

诽谤大法电视干扰你。精神上的迫害

其实比肉体上的迫害更严重，到后期

我出现了高血压症状，脑袋一轰一轰

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头发掉的很厉

害。到了四十几天，孩子来看我，说

他爸因过分忧虑、伤心，得脑血栓住

院抢救，让国保和洗脑班放人，结果

不但不放，还批捕劳教。 
江泽民操控的邪恶之徒不仅从

身体上、精神上迫害，从经济上也进

行掠夺。一九九九年在大连戒毒所，

身上带的钱被扣留，约五百元；二零

零一年，在姚家看守所收三百元被褥

钱，却没见到被褥。关一个月放回家，

向家属要了三千元保释金；二零零一

年被非法劳教并罚款五千元。二零零

六年送马三家教养院未果，律师罚款

二千元。二零零一年，扣罚失业金一

年，约三千二百元。 
综上所述，江泽民与直接参与迫

害的公检法司人员犯下了故意伤害

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滥用职权罪，破坏集会、

游行、示威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

入住宅罪，等等。◇ 

背铐吊床、冷水泼、热水烫、熬鹰、

高强度奴役…… 

原辽宁省女子监狱的监狱长杨

莉，是张家成的得力女干将，张家成

多次到女子监狱视察为她打气助威，

现杨莉已提拔为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政治部主任。杨莉的前任监狱长黄涛

已被提拔为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政委。

这些监狱长都在迫害法轮功中高升。 

“沈阳监狱城”里的沈阳市第一

监狱，为转化法轮功学员，成立了“高

戒备监区”，他们采用了残酷的迫害

手段：上大挂（将手脚劈开吊起），

坐老虎凳，用牙签支开眼睛不让睡

觉，往眼睛里喷辣椒水。用棉签戳耳

朵，戳鼻孔，把油笔芯折弯后从鼻口

一侧插进去从另一侧窜出来，用开水

烫，同时用几个电棍高强度的电击全

身，电击生殖器，用冰块冰冻睾丸，

等等。这些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都

是在沈阳第一监狱监狱长王斌的指

示下进行的。 

如今辽宁省司法、监狱系统的官

员，无论男官员、女官员，人人自危。

这个贪腐集团的其他成员必定将会

接二连三的落马。而这个贪腐集团又

是迫害法轮功的犯罪集团。报应是不

是一个一个的降临到这些害法轮功

的恶人头上，一定是这样，人作恶，

都得偿还，这是天理。再劝那些对法

轮功学员作恶的官员，你余下的时间 

是上苍留给你赎罪、 

悔过的，不是让你

对好人犯罪的，不

信报应，最后落难

的是你自己。◇ 张家成 


